
民
細
祖
圖
論
惋
推
動
金
縣
志
福
佩
服
誼
工
作

宜
蘭
縣
志
願
服
務
推
展
經
驗
談

、
前
三
一
一
口

近
幾
年
宜
蘭
縣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推
展
，
均
以
結
合
民
間
既
有
之
公
益
社

團
為
主
體
，
也
因
為
蘭
暢
地
區
特
殊
的
環
境
因
素
，
諸
如
資
源
不
及
都
會
地
區

豐
盈
、
人
口
的
高
齡
化
(
老
年
人
口
的
增
加
)

...... 

等
，
如
何
廣
納
民
間
資

源
乃
為
本
府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之
重
要
導
向
。

宜
蘭
縣
政
府
自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推
行
社
會
工
作
制
度
以
來
，
即
由
各
鄉
鎮

市
社
工
員
輔
導
各
鄉
鎮
成
立
志
願
服
務
隊
或
於
各
社
區
中
組
成
志
願
服
務
團
隊
，

此
為
本
縣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始
。
即
至
七
十
九
年
為
因
應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
之
轉
型
，
本
府
遂
將
社
工
員
依
鄉
鎮
市
輔
導
協
調
之
方
式
改
以
輔
導
志
工
組
織

成
立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，
以
利
整
體
之
規
劃
與
輔
導
。
同
時
為
整
合
本
縣
社
會
資

源
，
採
因
勢
利
導
原
則
，
協
調
輔
導
已
在
從
事
社
會
服
務
的
公
益
團
體
納
入
整

體
志
願
服
務
的
推
動
，
以
使
資
源
再
分
配
運
用
，
期
各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能
充
分

發
揮
功
能
，
節
省
人
力
、
財
力
，
以
能
顯
現
各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特
有
的
服
務
方

式
，
提
昇
專
屬
服
務
項
目
之
工
作
知
能
等

.• 

於
八
十
一
年
度
邀
請
縣
內
各
社
會

《
蘇
一
屁
瓊
﹒
祝
珊
珊
﹒
簡
曉
娟﹒
石
婉
麗
》

福
利
機
構
與
各
服
務
代
表
團
體
召
開
「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與
機
構
聯
繫
會
報
」

會
中
並
達
成
採
機
構
與
團
體
供
需
調
配
之
任
務
編
組
方
式
提
供
服
務
，
藉
以
展

現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之
自
主
性
並
可
整
合
志
願
服
務
資
源
與
聯
繫
。

八
十
三
年
度
為
擴
大
志
願
服
務
參
與
層
面
，
帶
動
志
願
服
務
風
氣
，
激
發

本
縣
民
眾
參
與
之
意
願
與
認
識
，
宜
蘭
縣
政
府
結
合
縣
內
消
防
、
環
保
、
文
化
、

綠
美
化
、
觀
光
等
單
位
之
志
工
，
辦
理
全
縣
「
志
工
大
會
師
」
。
活
動
除
表
揚

優
秀
志
工
，
並
辦
理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成
果
展
等
，
藉
由
服
務
成
果
照
片
及
服
務

統
計
等
資
料
，
以
公
開
之
展
覽
方
式
讓
全
縣
之
民
眾
認
識
各
團
體
，
以
達
全
面

性
宣
示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目
標
。
目
前
本
縣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約
有
三
萬
多
人
，

如
縣
警
察
局
的
義
警
大
隊
、
義
勇
消
防
隊
、
愛
心
媽
媽
交
通
服
務
隊
、
環
保
局

的
環
保
義
工
，
縣
婦
女
會
的
婦
女
志
工
、
文
化
中
心
的
文
化
志
工
、
地
方
法
院

的
榮
譽
觀
護
人
、
民
政
單
位
所
轄
之
寺
廟
志
工
、
農
業
局
的
綠
美
化
志
工
、
建

設
局
親
水
公
園
義
務
解
說
員
、
救
國
團
系
統
的
志
工
及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系
統
的

志
工
等
，
在
全
縣
的
人
口
比
率
中
，
十
五
人
即
有
一
人
為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，
雖

較
歐
美
各
國
比
率
稍
低
，
但
對
本
縣
各
項
工
作
之
推
展
已
發
揮
很
大
的
力
量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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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奠
下
本
縣
推
動
「
廣
結
志
工
拓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祥
和
計
畫
」
之
良
好
基

礎

二
、
現
況

內
政
部
在
八
十
五
年
度
訂
頒
之
「
廣
結
志
工
拓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祥
和

計
畫
」
'
規
畫
了
志
願
服
務
大
隊
組
織
系
統
，
更
有
助
於
本
縣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
之
推
展
整
合
。
為
使
本
縣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推
展
朝
向
有
計
畫
、
有
步
驟
、
有

目
標
循
序
漸
進
的
統
籌
整
點
，
本
縣
響
應
此
一
政
策
目
標
有
系
統
的
將
現
有
之

各
服
務
團
體
按
隊
別
編
組
納
入
縣
大
隙
，
並
於
八
十
五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成
立
志

願
服
務
大
隊
，
為
本
縣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推
展
開
啟
新
里
程
。
目
前
共
有
二
十

八
隙
，
其
中
屬
巳
立
案
社
團
計
八
隙
，
屬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附
屬
之
團
隊
有
七
隊
，

附
屬
於
立
案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團
隊
計
五
隊
，
學
生
社
團
一
隙
，
餘
則
隸
屬
本
府

老
人
話
詢
中
心
志
工
團
隊
或
擔
任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志
工
團
隊
等

.• 

尤
其
對
於
若

干
未
立
案
之
團
隊
為
利
輔
導
管
理
並
保
障
志
工
之
權
益
，
本
府
則
依
其
服
務
特

性
，
分
別
納
入
各
志
主
團
隙
。
基
本
上
皆
在
其
原
有
組
織
架
構
中
，
以
既
有
之

計
畫
及
參
與
全
縣
志
願
服
務
團
隊
納
入
整
體
服
務
工
作
，
茲
就
其
特
色
分
析
如

後村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在
整
體
目
標
之
下
維
持
高
度
自
主
性

.. 

本
縣
之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在
八
十
五
年
度
除
全
力
配
合
本
縣
推
動
之
重
大
方

案
的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如

.. 

宜
蘭
二
百
年
之
「
水
、
綠
、
健
康
」
、
「
國
際
划
船

邀
請
賽
」
、
「
國
際
童
玩
藝
術
節
」
等
活
動
，
為
兒
童
、
殘
障
者
提
供
輪
椅
租

借
與
服
務
諮
詢
等
服
務
，
同
時
也
配
合
本
縣
之
聯
合
勸
募
之
義
賣
活
動
等
。
但
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也
各
有
自
己
之
服
務
方
針
及
年
度
計
畫
，
各
隊
之
服
務
提
供
皆

獲
得
很
高
的
評
價
，
如
白
米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團
在
參
加
全
縣
社
區
綠
美
化
競
賽

獲
得
優
等
，
外
丹
功
愛
心
小
組
、
歡
笑
之
友
會
等
團
體
當
選
全
省
志
願
服
務
積

優
團
體
，
蘭
心
婦
女
聯
盟
每
年
定
期
為
不
幸
婦
女
及
殘
障
者
開
辦
二
度
就
業
輔

導
班
、
殘
障
職
訓
班

.• 

陽
光
之
友
會
為
縣
內
低
收
入
戶
獨
居
老
人
提
供
居
家
服

務
及
辦
理
各
項
敬
老
活
動
;
宏
基
愛
心
協
會
之
每
位
志
工
為
本
縣
各
福
利
機
構

之
專
任
理
髮
師
，
宜
蘭
縣
生
命
線
傾
聽
縣
內
迷
惘
者
之
心
聲
與
提
供
諮
商
等
，

處
處
呈
現
各
志
願
服
務
的
獨
特
性
。

ω
志
願
服
務
社
區
化

.. 

本
縣
志
願
服
務
團
隊
除
一
般
人
民
團
體
組
隊
之
社
圈
外
，
尚
有
社
會
福
利

機
構
、
醫
院
等
組
成
之
團
隊
，
此
外
，
更
結
合

7
鄉
鎮
市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成

立
老
人
諮
詢
服
務
處
，
採
社
區
區
域
性
服
務
，
讓
長
者
於
居
住
活
動
範
圍
內
即

可
提
供
服
務
與
獲
得
服
務
，
另
鼓
勵
社
區
成
立
志
願
服
務
圈
，
共
同
參
與
社
區

總
體
營
造
工
作
，
由
關
心
自
己
的
社
區
與
居
民
做
起
;
目
前
本
縣
已
成
立
五
所

諮
詢
服
務
中
心
及
七
個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團
，
諮
詢
中
心
提
供
老
人
免
費
乘
車
請

款
事
宜
、
協
辦
長
青
學
苑
課
程
、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諮
詢
等
服
務
，
社
區
志

原
服
務
團
協
助
社
區
綠
美
化
、
環
保
工
作
、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等
活
動
之
協
助
。

目
前
五
所
諮
詢
服
務
中
心
義
工
正
配
合
縣
府
規
畫
的
長
青
學
苑
分
別
在
各
中
心

推
廣
辦
理
，
課
程
內
容
如
高
齡
者
生
活
福
祉
、
藥
膳
保
健
、
銀
髮
歌
唱
、
高
齡

者
健
康
保
健
、
老
人
槌
球
及
園
藝
栽
培
等
，
以
落
實
社
會
福
利
社
區
化
。

門
開
廣
結
志
願
服
務
網
絡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大
隊
組
織
系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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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
蘭
縣
志
願
服
務
大
隊
人
事
組
織
，
設
大
隊
長
一
人
、
幹
事
一
人
、
副
大

隊
長
三
人
、
組
訓
組
、
輔
導
組
、
行
政
組
之
組
長
各
一
人
、
志
願
服
務
隊
及
邀

聘
顧
問
，
另
大
隊
得
按
志
願
服
務
之
區
域
性
、
功
能
性
或
其
他
要
件
設
置
中
隙
，

本
縣
之
顧
問
邀
請
縣
內
十
二
鄉
鎮
市
長
擔
任
，
賦
予
召
募
志
工
推
動
「
廣
結
志

工
拓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祥
和
計
畫
」
之
任
務
，
全
面
發
掘
鄉
鎮
市
之
人
士
投

入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目
前
已
有
礁
溪
、
蘇
澳
二
鄉
鎮
巴
規
畫
籌
組
十
五
隙
，
其

他
鄉
鎮
也
在
募
集
籌
組

中
，
本

縣
除
鼓
勵
團
體
加
入

，
亦
歡
迎
未
加
入
任
何
團

體
之
志
工
滿
二
十
人
以
上
者
之
隊
伍
加
入，
另
大
隊
得
按
志
願
服
務
之
區
域
性
、

功
能
性
或
其
他
要
件
設
置
中
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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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以
協
調
聯
繫
之
方
式
整
合
服
務
資
源

.. 

透
過
定
期
召
開
之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與
機
構
協
調
會
，
以
協
調
聯
繫
之
方
式

整
合
服
務
資
源
，
如
居
家
服
務
以
服
務
團
體
之
位
置
以
溪
南
與
溪
北
分
區
分
組

之
方
式
為
全
縣
之
低
收
入
戶
獨
居
老
人
提
供
服
務
，
如
陽
光
之
友
會
服
務
溪
南

之
居
家
老
人

.• 

外
丹
功
愛
心
小
組
服
務
溪
北
之
居
家
老
人

.. 

智
愛
服
務
隊
為
蘭

陽
智
能
發
展
中
心
之
智
障
小
孩
提
供
服
務
等
，
團
體
與
機
構
以
協
調
方
式
採
一

對
一
之
方
式
提
供
服
務
，
以
避
免
服
務
資
源
的
重
複
浪
費
，
詳
如
供
需
配
合
表
。

的
問
志
願
服
務
專
長
訓
練
:

本
縣
除
依
「
廣
結
士
心
工
拓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l

祥
和
計
畫
」
中
之
教
育
訓

練
規
定
辦
理
認
知
訓
練
、
進
階
訓
練
，
另
針
對
專
業
服
務
工
作
施
以
特
殊
之
教

育
訓
練
，
如
老
人
諮
詢
志
工
、
居
家
服
務
志
工
、
老
人
保
護
志
工
、
小
尖
丘
(
成

長
營
及
殘
障
早
期
療
育
等
志
工
專
業
在
職
訓
練
，
並
特
別
辦
理
志
工
幹
部
訓
練

之
培
養
領
導
人
才
。

的
共
同
參
與
政
策
會
議

.. 

本
縣
之
大
隊
會
議
在
組
織
章
程
中
除
明
定

.. 

大
隊
長
、
劃
大
隊
長
、
組
成

會
議
外
，
並
將
各
中
隊
長
一
併
納
入
，
主
要
在
強
化
各
中
隊
長
的
區
域
性
管
理
，

促
使
各
項
重
大
會
議
決
策
及
各
隊
之
建
議
事
項
等
之
溝
通
輸
送
管
道
順
暢
。

三
、
遭
遇
困
難
與
因
應
之
道

在
推
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過
程
中
，
由
於
本
府
以
輔
導
協
調
既
有
之
社
會
服

務
團
隊
為
基
本
，
政
府
在
協
調
方
面
必
須
投
入
相
當
的
人
力
與
時
間
，
也
因
為

長
期
的
投
注
輔
導
，
開
拓
各
社
團
不
同
領
域
的
服
務
模
式
，
在
(
機
構
與
社
團

的
)
供
需
協
調
方
面
並
未
遭
過
極
多
的
問
題
與
困
難
，
遭
遇
的
困
難
反
呈
現
在

經
費
不
足
、
志
工
投
保
、
學
生
志
工
的
流
失
及
因
環
境
因
素
等
困
難
，
其
主
要

遭
遇
之
困
難
與
採
行
之
應
對
方
案
分
述
如
下

.. 

付
經
費
困
難
及
志
工
投
保
問
題

.. 

本
府
有
關
志
工
之
平
安
保
險
是
依
據
臺
灣
省
社
會
福
利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人

員
平
安
保
險
實
施
要
點
規
定
辦
理
，
縣
府
可
依
規
定
為
所
屬
志
工
投
保
，
該
項

保
險
費
由
社
會
處
、
志
工
所
屬
單
位
及
志
工
各
負
擔
三
分
之
一
，
本
府
因
經
費

措
掘
亦
無
法
加

λ
大
隊
之
各
志
工
負
擔
三
分
之
一
的
保
費
，
又
本
縣
志
願
服
務

不
同
體
系
皆
有
各
自
之
平
安
保
險
補
助
額
度
，
如
教
育
體
系
之
愛
心
媽
媽
、
環

保
體
系
的
環
保
志
工
與
本
府
社
褔
體
系
之
志
工
保
險
皆
不
相
同
。

為
解
決
本
府
社
褔
志
工
縣
志
工
之
平
安
保
險
事
宜
，
本
府
對
參
與
專
案
服

務
之
志
工
及
參
與
本
府
辦
理
活
動
的
志
工
，
以
專
案
性
或
短
期
性
方
式
為
志
工

投
保
平
安
保
險
，
並
鼓
勵
其
他
志
願
服
務
隊
自
行
規
劃
辦
理
。
另
針
對
教
育
體

系
的
愛
心
媽
媽
其
參
加
平
安
保
險
保
費
由
政
府
全
額
補
助
，
與
本
府
社
褔
志
工

之
補
助
額
度
不
同
等
問
題
，
未
來
之
保
險
制
度
，
其
龐
大
保
險
費
用
是
否
需
由

政
府
代
為
投
保
，
乃
是
亟
待
釐
清
的
問
題
。

ω
學
生
志
工
的
問
題

.. 

學
生
志
工
之
流
失
率
大
，
本
縣
學
生
志
工
多
數
為
高
中
職
在
學
學
生
及
外

縣
市
至
本
縣
就
學
之
專
校
生
，
學
生
常
因
學
業
壓
力
(
補
習
)
、
至
外
縣
市
就

學
或
專
校
學
生
學
業
完
成
後
返
鄉
，
而
造
成
學
生
流
失
，
管
理
與
運
用
困
難
，

故
未
將
學
校
服
務
社
團
納
隊
。
然
為
使
學
生
志
工
不
致
流
失
，
本
府
採
以
鼓
勵

學
校
社
國
機
動
性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活
動
，
及
運
用
學
生
之
課
閒
休
假
時
間
配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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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理
活
動
，
如
本
府
於
青
年
節
辦
理
青
少
年
兒
童
福
利
之
宣
導
活
動
，
本
府
即

與
宜
蘭
農
專
學
生
活
動
中
心
之
社
團
合
作
辦
理
該
項
系
列
宣
導
活
動
，
並
於
活

動
前
先
與
學
生
社
團
代
表
開
會
討
論

.• 

於
山
地
鄉
之
學
校
成
立
小
尖
兵
|
村
落

聯
絡
員
，
以
閩
中
學
生
通
報
有
關
雛
妓
或
兒
童
保
護
案
件
，
又
於
特
殊
之
大
型

活
動
結
合
學
校
志
工
，
如

.. 

辦
理
耶
誕
舞
會
請
學
校
童
軍
協
助
秩
序
維
護
或
協

助
義
賣
活
動
等
，
以
臨
時
性
、
機
動
性
方
式
提
供
服
務
，
並
以
此
方
式
鼓
勵
其

他
團
體
以
此
方
式
與
學
校
社
團
結
合
，
如
提
供
學
生
課
輔
之
社
團
可
結
合
學
校

社
團
學
生
為
志
工
，
以
避
免
志
工
之
流
失
。

m
w師
資
問
題

.. 

縣
內
無
相
關
社
會
學
系
之
大
專
院
校
，
且
本
縣
之
對
外
交
通
不
甚
便
利
，

延
聘
講
師
較
難
，
又
志
願
服
務
志
工
五
十
歲
以
上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七
，
較
習

慣
方
言
，
特
別
需
具
有
雙
語
能
力
之
講
師
，
諸
多
因
素
造
成
本
縣
之
志
願
服
務

講
師
並
不
充
足
。
為
解
決
師
資
問
題
，
目
前
本
府
辦
理
之
認
知
訓
練
課
程
，
均

請
資
深
社
工
員
擔
任
講
帥
，
且
志
工
目
前
所
受
之
訓
練
多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相

關
，
由
資
深
社
工
員
擔
任
講
師
，
可
提
供
實
務
上
與
經
驗
上
之
知
能
，
頗
能
獲

得
良
好
之
效
果
。
另
一
方
面
對
資
深
志
工
幹
部
加
以
訓
練
培
養
，
並
拓
展
資
源

結
合
各
團
體
及
學
校
延
聘
優
良
之
師
資
，
以
培
訓
及
資
源
結
合
之
方
式
建
立
師

資
網
。

四
、
建
議

內
政
部
在
訂
頒
之
「
廣
結
志
工
拓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l

祥
和
計
畫
」
中
明

確
規
範
了
組
織
系
統
，
為
志
願
服
務
制
度
建
立
了
統
籌
整
合
的
方
向
，
然
因
各

縣
市
政
府
的
人
力
、
物
力
極
具
差
異
性
，
如
何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，
使
志
願
服
務

制
度
的
建
立
合
理
、
健
全
，
建
議
在
以
下
三
方
面
作
一
考
量
，
分
述
如
後

.. 

心U建
立
志
工
平
安
保
險
合
理
制
度

.. 

目
前
不
同
領
域
之
保
險
制
度
有
所
不
同
，
建
請
中
央
對
志
工
之
保
險
能
統

籌
規
畫
訂
定
保
險
制
度
，
以
求
不
同
領
域
之
保
險
制
度
統
一
化
，
且
面
對
日
益

蓬
勃
發
展
之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所
成
長
之
志
工
數
，
應
如
何
合
理
的
訂
定
保
險
負

擔
比
率
，
是
由
政
府
財
源
配
合
全
面
負
擔
或
由
團
體
志
工
自
行
負
擔
，
請
中
央

訂
定
合
理
制
度
。

口
建
立
全
省
之
志
願
服
務
網
絡
系
統

.. 

各
縣
市
之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推
展
與
特
色
皆
不
同
，
希
望
建
立
一
套
健
全

網
絡
系
統
，
讓
各
縣
市
、
團
體
或
志
工
間
能
相
互
聯
繫
'
共
同
分
享
彼
此
的
經

驗
，
同
時
亦
可
建
立
各
志
工
專
長
檔
案
，
以
助
志
工
人
力
銀
行
之
建
立
。

何
建
請
培
養
志
願
服
務
種
子
師
資

.. 

因
應
志
願
服
務
潮
流
，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之
風
氣
越
來
越
盛
，
相
關
訓
練
需

求
日
漸
增
加
，
縣
市
面
臨
師
資
普
遍
缺
乏
，
為
解
決
師
資
不
足
之
窘
境
，
建
請

中
央
規
畫
統
籌
培
養
志
願
服
務
種
子
師
資
。

五
、
未
來
展
望
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的
推
展
是
未
來
世
界
潮
流
，
是
先
進
國
家
社
會
成
長
的
指

標
，
藉
此
鼓
勵
民
眾
參
與
公
共
事
務
是
永
組
經
營
的
項
目
，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一

直
為
本
縣
努
力
推
展
之
重
點
，
未
來
本
縣
將
朝
下
列
方
向
繼
續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
工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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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U加
強
辦
理
志
工
聯
誼
促
進
志
工
經
驗
交
流

.. 

除
定
期
辦
理
新
進
志
工
組
訓

、

志
工
在
職
訓
練
、
志
工
授
證
、
表
揚
等
經

常
性
活
動
外
，
加
強
辦
理
各
項
聯
誼
活
動
，
如
辦
理
志
願
服
務
隊
評
鑑
獎
勵
優

秀
之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、
志
工
聯
歡
活
動
、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觀
摩
等
活
動
，
以
促

進
志
工
經
驗
交
流
並
建
立
志
工
間
的
情
誼
。

口
擴
大
服
務
對
象
類
別
與
服
務
內
容

.. 

本
縣
目
前
成
立
之
廿
八
隊
志
願
服
務
隙
，
各
隊
服
務
項
目
包
含
祥
和
計
章

中
所
列
之
各
項
服
務
項
目
，
但
依
其
類
別
統
計
其
中
以
提
供
老
人
及
社
區
服
務
，

皆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之
比
率
偏
高
，
而
部
分
服
務
項
目
如
婦
女
服
務
僅
佔
百
分
之

四
、
醫
療
佔
百
分
之
二
皆
偏
低
，
需
有
更
多
的
志
工
投
入
這
些
服
務
比
率
較
低

之
服
務
行
列
，
將
加
強
醫
療
、
婦
女
等
福
利
服
務
之
宣
導
，
以
吸
引
更
多
的
志

主
加
入
，
方
能
擴
大
服
務
層
面
，
未
來
仍
以
整
合
強
化
各
志
工
之
服
務
知
能
，

並
鼓
勵
尚
未
加
入
大
隊
之
志
工
，
共
同
參
與
服
務
，
擴
大
服
務
對
象
類
別
與
服

務
內
容
。

臼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網
絡
形
成
社
區
支
持
系
統

.. 

本
縣
之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強
化
其
專
屬
性
，
但
各
項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仍
應
落

實
在
社
區
，
建
立
社
區
服
務
系
統
，
團
體
間
可
互
通
資
訊
轉
介
個
案
，
建
立
志

願
服
務
團
體
間
之
通
報
相
互
支
援
網
絡
，
使
社
區
居
民
可
藉
由
連
繫
網
獲
得
完

整
之
協
助
與
服
務
。

剛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行
政
組
織
，
達
成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體
系
:

本
縣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仍
隱
藏
著
很
大
的
服
務
潛
能
有
待
開
發
，
透
過
組
訓

組
系
統
的
志
工
召
募
、
編
隊
、
資
料
管
理
;
輔
導
組
妥
善
的
任
務
分
配
、
輔
導

考
核
、
國
康
聯
誼
.. 
行
政
組
的
健
全
文
書
、
庶
務
、
會
計
、
出
納
管
理
，
有
系

統
的
開
發
整
合
各
隊
資
源
。
希
透
過
整
合
確
實
發
揮
組
訓
組
、
輔
導
組
、
行
政

組
三
組
之
功
能
，
以
期
建
立
本
縣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體
系
。

的
問
建
立
福
利
需
求
通
報
網
絡.. 

本
縣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之
志
工
分
布
於
全
縣
各
鄉
鎮
市
村
里
等
各
角
落
，
但

目
前
志
工
服
務
導
向
皆
偏
以
集
中
行
動
，
且
以
團
體
之
工
作
目
標
為
服
務
方
向
，

尚
未
能
發
揮
志
工
個
別
性
之
功
能
，
預
定
未
來
規
童
福
利
服
務
需
求
通
報
系
統
，

讓
志
工
能
主
動
於
居
所
附
近
主
動
發
掘
特
殊
社
會
福
利
需
求
者
，
能
隨
時
向
有

關
單
位
通
報
，
如
鄰
居
發
生
火
災
之
通
報
、
貧
困
家
庭
發
生
經
濟
危
機
，
或
家

庭
主
要
經
濟
者
傷
亡
急
需
社
會
救
助
等
急
難
事
件
之
緊
急
事
件
等
，
當
案
件
隨

時
發
生
時
可
由
志
工
即
時
將
案
件
向
政
府
、
相
關
褔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通
報
，
可

馬
上
為
案
主
提
供
妥
善
之
安
排
與
照
顧
。

(
本
文
作
各
任
職
於
宜
蘭
縣
政
府
社
會
科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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